
台湾深度

【重推】一桩疑案，两条亡魂，三大新证据：死刑犯卢正枪决24年后争取平反

枪决24年后，卢正案应如何厘清？又搜集到哪些有利的新证据？

2024年1月8日，卢菁在平冤协会办公室受访时表示，她仍未放弃为弟弟卢正伸冤。背景的投影画面来自《岛国杀人纪事2》纪录片，片中有卢菁
和妹妹卢萍20多年前替弟弟四处陈情的身影。摄：林振东/端传媒

【编按】2024年8月16日，监察委员王美玉、高涌诚召开记者会说明对卢正案的调查并指出“卢正恐遭受冤屈，并非真正犯罪行为人。”

王美玉、高涌诚表示，他们在调阅卢正案司法侦审与执行卷宗时，发现卢正于执行枪决前，执行检察官讯问时，仍坚称系遭冤枉。他们又先后咨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鉴识科股长蓝锦龙、国立台
湾大学心理学系暨研究所副教授赵仪珊、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科暨研究所合聘教师、该校昆虫系教授萧旭峰等专家意见，认为卢正案存在三大疑点。

王美玉、高涌诚指出，原确定判决认定被害人的死亡及弃尸时间，明显与科学事实不符；卢正自白的真实性低，错误自白的可能性高；原确定判决认定本案扣案鞋带为凶器，惟据鉴识结果，极
可排除本案扣案鞋带为凶器之可能性，原确定判决所认定之犯罪事实显有错误，被告卢正恐遭受冤屈，已于113年6月20日函请法务部转所属研议提起非常上诉或再审。

王美玉、高涌诚又指出，有关死刑执行须经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令准”，但现行实务仅以法务部“函”复高等法院检察署之方式与其他执行命令相较，显然轻率。高涌诚还表示由于死刑争议极大，
且冤案不可能永远避免，因此，监察院司法及狱政委员会同意将相关调查发现及意见转送正在审理死刑释宪案的宪法法庭参考。

自2000年卢正被枪决以来，卢正的姐姐与台湾冤狱平反协会一直积极为卢正争取平反，端传媒曾刊出以下报导，详细讲述在争取平反过程中，平冤协会为卢正搜集到的有利的新证据：

“我们会这样做，其实是傻傻的一股冲劲。我们根本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我就跟卢萍两个讨论：弟弟就这样没了，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等他丧事办完就没了
吗？”20多年过去，卢菁谈起弟弟被枪决的那晚仍难捺激动，声音颤抖地回忆她和妹妹是如何鼓起勇气，走上街头替弟弟喊冤。

她们的弟弟是卢正，是判决书中“恶性至深”的绑架杀人犯。但他的案件频遭外界质疑有冤，甚至有法官也打抱不平，感叹卢正是“被司法正义遗忘的人”。

1997年12月18日，台南联华广告公司老板曾重宪接到不明人士的电话：“你太太在我手里，准备五百万⋯⋯”隔天下午，其妻詹春子的遗体在台南县龙崎乡
（今台南市龙崎区）的产业道路旁被发现，头部及四肢缠绕著胶带，脖子上有0.4公分的勒痕。警方随即展开大规模侦查，媒体也高度关注此案。

1998年1月16日，被害人夫妇的友人卢正被警方以“协助调查”名义找去，留置31小时后自白认罪。警方在31小时内皆未录音录影，直到卢正自白才开始录
影，虽然这点在当时尚未违法（注1），却正好反映了犯罪嫌疑人要保障自身权益非常困难。卢正完成自白笔录后，立即被带往犯罪现场模拟，并在1月18日
被移送看守所收押，从此正式失去自由。

尽管自白内容与现场模拟有诸多检警亦认为不合理（注2）的环节、案发现场的指纹及毛发等迹证均与他不符（注3），卢正后来更翻供表示他是在警方的威
胁利诱、暴力及疲劳讯问下被迫认罪，全案最终仍在2000年以死刑定谳，卢正随即在3个月内遭到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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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卢正案争议之大，不仅监察院纠正警方多项违失，多年来也有法律系教授在课堂上放映纪录片供学生探讨。2024年1月18日，即卢正被收押26年后
的日子，台湾冤狱平反协会（下称平冤协会）提出三大新证据及一个新事由，向最高检察署声请“争议性死刑确定案件审查”，积极为卢正争取平反。

但事隔已久，此案应如何厘清？平冤协会搜集到哪些有利的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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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28日，平冤协会执行长罗士翔表示，卢正案为他带来沉重的使命感。摄：张国耀/端传媒

检视侦办纪录，缉凶过程难以服人

“詹春子这几天有去找她啦！说她真的死得很不甘心⋯⋯”

“1990年代以前的冤案救援难度都很高，这种重大刑案常见的就是错误自白，再来就是现场迹证都不是搜证得很完全、科学鉴定都不是很严谨，法院就判有
罪。”平冤协会执行长罗士翔说，“当时的有罪心证也比较宽，这样的有罪判决来到时至今日，就会觉得怎么判得下去？可是展开救援时又发现怎么事证都找
不到。”

事证都找不到，是因为有些侦查资料并未移送院检。当刑案侦查终结，对于有犯罪嫌疑者，警方依法必须将侦查资料移送给检察官，以利检方继续侦查、追
诉犯罪，而检方起诉时也会再将资料移送给法院，成为所谓的诉讼卷宗，而卷宗的面貌会影响司法人员对案情的理解。

尽管法律未明定警方应移送“每一份”文件，而且据了解，警方在实务上的确只会交付他们调查后认为跟案件有关的资料，但以卢正案而言，警方的判断是否
合理值得商榷——卢正被枪决后，监察院立案展开调查、向承办警局调出许多没有移送的资料，发现其中不乏有助于厘清案情的资讯。

举例而言，凶器是本案一大争点，虽检警和法院都认定卢正是用“鞋带”勒死被害人，但除了法医模棱两可的意见（注4）外，历审卷宗却从未出现严谨的勒
痕比对鉴定。然而，实际翻开当年警局没有移送的资料，一份表格白纸黑字地写著：“卢正车上起获之树叶及詹女勒痕与鞋带之比对，已送鉴识组比对中。”

原来警方早在卢正自白后的隔天就开始比对勒痕与鞋带，结果却不见下文，就连这份表格也并未移送检方。“如果比对相符，他怎么可能不拿出来？一定是比
对不符嘛！”罗士翔认为，警方先入为主地认定卢正涉案，尽管事证显示并非如此，他们仍不断自圆其说。



继续翻阅监察院调出的警卷，会发现许多照理应该存在的文件仍不见踪影，像是有的地方写著“完成如笔录”，但笔录却付之阙如。换句话说，历审卷宗已经
有著种种空缺，让当年的辩护律师和法官错失侦查的全貌，现在即使加上监察院取得的资料，办案的逻辑仍看似断裂。

“他们怀疑非常多人，对非常多人进行程度不一的调查，甚至也监听很多人，可是我们不懂为什么最后会到这个人（卢正）身上，”平冤协会义务律师陈于晴
说，“就是突然‘啪！’这个人自白，其他人就再也没有事，就这样走下去。”

摊开警方的侦查资料，可以看到他们在案发后立即调阅多人通联纪录、监听至少十余支电话，也一度查出被害人生前打给丈夫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来自一名连
姓人士的公司，进而认定此人有重大嫌疑而展开监听，但卷宗内并无此人的笔录或调查结论。警方也曾认定一名李姓人士“涉有重嫌”并获准监听，但卷宗内
未见相关调查结论。

那么卢正又为何被卷入案件？警方的一份报告指出，他们在1997年12月18日被害人失踪当晚接获报案后，立即对被害人丈夫曾重宪所提供的涉案对象进行
监控，其中，“卢正因于12月17日、18日二天其所有 UF–6211 号自小客车停在联华广告公司对面”，在12月19日即遭到跟监。

但细观曾重宪12月18日深夜的报案笔录、19日凌晨的警询笔录，他虽然向警方提供11个人名，里面却没有卢正的名字，也未提及公司前曾出现可疑车辆。
直到一个多月后卢正自白，曾重宪及另一位证人张建成才做笔录表示，他们都在案发前目击车牌是 U*-6211 的车辆。然而，两人叙述的情节有明显矛盾，
被辩方质疑是事后附会——曾重宪说目击当下不知道是卢正的车，张建成则忆及曾重宪说“那部车子是不是卢正的？卢正的车子怎么会停在我们公司对面？”

（注5）



2024年1月8日，平冤协会的办公室里放著卢正案的卷宗。该协会若立案救援某个案件，就会调阅所有卷宗，并偕同律师与志工著手研究。摄：
林振东/端传媒

卢正的家属则指控，警方的车辆线索其实是来自台南地检署书记官潘敏捷。她在地方上有“灵媒”的称号，恰好也是卢正念高职时的师母，在此案因协助他制
作笔录、违反侦查不公开而引发争议。潘敏捷是否曾透过“通灵”向警方提供车辆线索，如今已无法查考，惟能确定在卢正自白的五天后，警方引述了潘敏捷
的说法、以灵异角度劝他招出共犯：“她说：詹春子这几天有去找她啦！说她真的死得很不甘心，她是原谅你，真的原谅你，不求什么，只是你另外一个人不
讲。”

无论卢正被锁定的依据为何，犯罪现场的迹证皆无法指向卢正。其中，弃尸现场的烟蒂唾液验出来是 B 型血，但从警方调出的户籍资料可知卢正是 O 型
血，辩方更主张弃尸地点偏僻荒凉（注6），烟蒂可能是真凶所留，但历审判决皆未对此表示意见。根据2002年监察院调查报告，一审法官李杭伦接受监委
约询时说：“因卢正并未提及烟蒂情节，而判决中我亦未提及烟蒂、唾液可作为物证，我认为与案情无关”，但李杭伦未进一步说明何以判断尸体附近的烟蒂
与案情无关。

对于现场迹证的争议，监察院认定警方“未加送卢正之血液及唾液检体”是重大违失。罗士翔解释，虽然从户籍资料就能看出血型不符，但如果经由正式比
对，“有一个很明确的‘不符’的结论，对卢正来说是有利证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_kDilkgPw


2024年1月8日，卢菁在平冤协会办公室里受访，回顾她为弟弟卢正陈情抗议的历程。摄：林振东/端传媒

重建犯罪现场，反驳案发过程

“手戴袜子撕扯和缠绕胶带，却没有留下织物纤维？”

换言之，迹证比对没有做足，可能对被告的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当卢正家属2019年依法声请重做DNA鉴定，更因为证物及检体已不复存而遭到驳
回。为了检验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平冤协会只能另谋他法，转而委托宜兰县警察局鉴识科股长蓝锦龙进行“犯罪现场重建”。

蓝锦龙以目前能取得的所有办案资料为基础，包括现场勘查笔记、侦讯笔录及逐字稿、现场模拟录影带、法医解剖报告与照片等，并附上亲自做的实验纪
录，共提出四百多页的“犯罪现场重建鉴定报告”，指出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与客观事证充满矛盾。

其中，蓝锦龙为厘清被害人是否遭鞋带勒毙，找来六位自愿受试的警专特考班学员用手臂做实验，测量10秒到3分钟不等的勒痕，分析被害人颈部勒痕型态
如何与鞋带不符。他也做实验指出，卢正不可能手戴袜子撕扯和缠绕胶带，却没有在胶带上留下织物纤维，胶带的切口更不会平平整整⋯⋯。

“平冤（协会）在仰赖这些专家之前，有时候也会做自己的模拟看看⋯⋯可是要有这种综效的观察，然后不遗漏跟物证有关的事证，可能还是要有一些鉴识眼
光。”罗士翔认为蓝锦龙的报告极具价值。诚然，蓝锦龙参与过数百件死亡案件现场勘查，而在台南归仁双尸命案中，正是因为检方嘱托他现场重建并据此声
请再审，才让蹲了18年冤狱的谢志宏获得平反。台中后丰大桥案改判无罪，也是因为法院采信他的鉴定意见。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10031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125&s=17804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https://twinnocenceproject.org/%E3%80%90%E4%B8%BB%E9%A1%8C%E6%BC%94%E8%AC%9B%E3%80%91%E8%BD%89%E5%B1%B1%EF%BC%9A%E8%AC%9D%E5%BF%97%E5%AE%8F%E7%9A%847288%E5%A4%A9/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3831397




鉴定卢正心理，翻供事出有因

“所有的苦我都会自己提（担）起来。”

但卢正案若要翻案，恐怕不能单靠现场重建。卢正的自白是原审判决的核心，尽管平冤协会认定是错误自白，但究竟要怎么说服法院，无辜的人会伪称自己
是犯人，叙述自己没有参与的犯罪行为？卢正又为何过那么久才翻供？

这案子不是我做的，我没勒死她⋯⋯警方说要拿一笔钱给我家人，使我家人生活过得好一点。所以我才莫名其妙地承认⋯⋯后来发觉被骗，且让家人更痛
苦。

——1998.03.05卢正，台南地检署第五次侦讯笔录

卢正于1998年1月17日自白、3月5日翻供，从此一路喊冤。他自述受到利诱、暴力对待及疲劳侦讯，但他不像已经平反的谢志宏，在警询笔录做完的当日
下午，遇到检察官就马上翻供。他也不像十三姨KTV杀人案的受冤者郑性泽有明显伤势，并且在现场模拟时就翻供。何况绑架杀人是重罪，真的有人会答应
拿钱顶罪吗？

“一般理性的人会觉得太怪了吧，怎么会做这个决定！可是考量到他的认知能力是逐渐崩溃的状态下，不能说不可能。”平冤协会副执行长柯昀青以日本冤案
“足利事件”举例，说明虚伪自白往往不是瞬间的决定，当事人也许接收到警方的不实资讯，例如“配合一下就很快出去了”，或误以为还有其他人会被扯进
来，再加上数十个小时的疲劳讯问，做出外界不能理解的判断也不足为奇。

足利事件是轰动日本的重大冤案，受冤者菅家利和被控性侵及杀害儿童，遭关押17年半后因DNA再鉴定而平反。值得注意的是，他当初在被迫自白后，迟迟
过了一年多、在第六次审判庭才翻供。

“那时我深深相信，只有这样做才是唯一解脱的方法。”菅家在《冤罪：一个冤案被告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控诉》书中回忆，“一旦做了假的供述，就停不
下来了。”警方在他认罪后就收敛凶暴的态度，让他必须继续编造细节以维持和平，在现场模拟时讲不出具体位置，便随口胡诌或附和警察的问话。

2024年1月8日，平冤协会办公室，有一面墙记录著协会救援的案件，其中有些已获平反。摄：林振东/端传媒

https://www.twreporter.org/topics/cheng-hsing-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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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90470


菅家也表示，当案件展开审理，他因为害怕刑警去旁听，在法庭上仍无法说出真话，“同时，我想法官应该能识破我说的并不是实话，并且能还我清白。”

当然，菅家毕竟不是卢正，只能作为臆测卢正心理的参考。“这其实也是这个案件很困难的地方，因为当事人已经不在了，”陈于晴说，“很难重建他走进去
（警局）的那一刻心里面在想什么，然后那么多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

为了找出强而有力的解释，平冤协会委托台大心理系副教授赵仪珊分析卢正的自白真实性，以及形成错误自白的可能因素。赵仪珊是台湾罕有的司法心理学
专家，在卢正案的“供述鉴定报告”中，首先介绍错误自白研究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及科学依据，再巨细靡遗地分析21份警询、检方及法院讯问、现场模拟逐字
稿及影音等纪录，说明卢正的自白为何欠缺真实性。

赵仪珊发现，卢正的人格特质倾向服从权威来脱离困境，且疲劳讯问、无关人士的引导都让错误自白的风险变得更高。在供述鉴定报告中，她也引述国外研
究指出，“无辜”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因子，因为被告可能相信司法会还他清白而过度配合询问，反而让警察误解或利用被告的供述。

在卢正案中，她更发现检警的问话都以有罪为导向，在物证尚未检验的情况下，就重复问卢正怎么勒死被害人，尽管卢正一度提供不在场证明，检察官只是
反过来指控他的家人一定会为了卢正说谎。赵仪珊在报告中表示，“如果我们把卢正的话全部拿掉、只看讯问者所说的话，就会发现讯问者像是尝试去证明一
个卢正有罪的假设，而非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2024年1月18日，台北，台湾平冤协会等团体在最高检察署前召开记者会，呼吁检察机关为卢正发动非常救济。摄：陈焯煇/端传媒

赵仪珊也特别说明警询与检方侦讯之间有高度关联，因为检察官是以警询内容为基础，在侦讯过程中不断提醒卢正对警方讲过的事，这可能会让他感到压
力、被迫维持错误自白，加上头几次检警侦讯和现场模拟非常密集，恐怕造成滚雪球效应。

那么卢正为什么翻供？赵仪珊根据家书和侦讯纪录推论，除了察觉认罪已无意义，卢正或许是终于听到检方提及被害人身上没有他的指纹、被害人丈夫听到
的勒赎电话也不是他的声音（注7），才渐渐生出信心喊冤。她也分析，卢正在认罪时几乎都是简短和不确定的陈述，在说明未涉案时提供的资讯则较为丰
富、详细且肯定，更没有试图隐藏或排斥证据，反而希望检方调查他的不在场证明。

最后，针对法院引用卢正在看守所寄给二姐卢萍的信来佐证卢正有罪，赵仪珊认为，信中写的“我自己做错了我不孝，所有的苦我都会自己提（担）起来”未
必在讲杀人，可能在讲认罪；正如他另一封写给大姐卢菁的信提到，“我当时是想著，如果我一个人受苦，不会让家人受到迫害，那我就一个人承受了⋯⋯”

关于卢正的自白争议，陈于晴认为，刑求在实务上很难证明，但若被告这样反映，法院该做的不只是查验伤势，“而是要意识到当事人提这个东西，是在对自
己的自白真实性做挣扎，你应该要更谨慎去对待这个自白。”她也指出，除了刑求以外还有一些不正讯问方式，警方不见得意识到那些手段是错的，“必须透
过教育，让他们知道较安全、合理的讯问方式。”



2023年12月28日，平冤协会副执行长柯昀青说明卢正案的救援历程。摄：张国耀/端传媒

法医昆虫学实验，推翻死亡及弃尸时间

“假使死者已被弃尸那么久，理应会有丽蝇抵达、产卵。”

除了现场重建与供述鉴定报告，平冤协会也委托台大昆虫系教授萧旭峰及学生庄子平、张光维以猪只做实验，借由尸体的“昆虫相”等情状来验证判决认定的
死亡及弃尸时间。

法医昆虫学主要是利用环境中喜好尸体的昆虫来判断PMI（死后间隔时间）。本案案发虽然距今约莫25年，但在这25年间，昆虫等生物特性并未出现大幅变
化，故依然得以用以协助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猪只模拟试验结果初步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法医昆虫学研究多以猪只来模拟人类尸体，因此实验团队也运用猪只来模拟判决认定的被害人死亡方式、处理手法及弃尸地点，并还原相似
的气温、日出日落时间，进而比对猪尸与被害人遗体的状态是否相符。

实验团队发现，猪尸上采集到明显的丽蝇卵块，这是一种通常会在几分钟至几小时之内就在尸体上产卵的昆虫，但在此案中，“弃尸现场搜证画面以及相验照
片内都没有观察到疑似昆虫卵块，假使死者已被弃尸于该位置长达约一天且经过完整白天时间，理应会有丽蝇抵达并进行产卵。”

由于被害人遗体是在下午4点被发现，而白天又是丽蝇极为活跃的时段，他们进一步推论死亡及弃尸时间与遗体被发现的时间非常接近。再加上猪尸的尸
斑、尸僵皆与被害人遗体的情况不符（注8），种种迹象都显示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并非原判决认定的1997年12月18日晚间（注9），而是次日。而罗士翔指
出，假如行凶时间实为12月19日，便可明确排除卢正涉案的可能，因为根据监察院调查，卢正那天已受到警方跟监。

未直接声请再审，期待检察体系能带头自省

“有很多可疑人物，由检方发动救济更能追缉真凶。”

2021年起，平冤协会除了陆续搜集到前述三份报告，更发现替卢正制作自白笔录的员警林正斌因此案遭记两支申诫，原因是他在侦讯时“未严格管制门禁、
任令不相关人员出入”（注10）。而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0条第1项第5款，参与调查犯罪的警察等人员，若因该案件违法失职已受惩戒处分，“足以
影响原判决者，得声请再审”（注11）。

至此，平冤协会共掌握四项有力事证，但2024年01月18日，他们并未直奔法院为卢正案声请再审，而是来到最高检察署声请“争议性死刑确定案件审查”。
罗士翔解释，这个看似迂回的策略有多重意义，首先是要监督这个细节不明、从2016年设立以来仍未受理任何案件（注12）而遭受批评的审查机制，其次
也呼吁检察体系自省——若认同此案有疑，应由检方替卢正提起再审（注13）。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aspx?LSID=FL082920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29498


柯昀青则说，检察官的调查权、机动性都胜过法院，由检方发动救济将有较大的机会追缉真凶，“现在看案件（卷宗）就会觉得有些东西有查，但不知道查去
哪里⋯⋯比如说有很多很多可疑人物，现在要去把这个人找过来，我们做不到，但检察官指挥警察就有机会找到这个人。”

2024年1月8日，卢菁在平冤协会办公室里受访，回顾她为弟弟卢正陈情抗议的历程。摄：林振东/端传媒

冤案没有时效，争取死后平反

不需要“跟时间赛跑”，仍感受到巨大的责任。

面对充满违失、疑点重重的案件，有权力的机关会不会自省还有待观察，但确定的是，没有权力的人长期活在自责里。

“我们家属做错，没有搜集到（证据）。重点是我们没有搜集到，错过太多机会了。我如果那时候懂，像你们懂法律一点，我就不会那么笨、任人家摆
布⋯⋯”卢正的大姐卢菁在弟弟死后，曾偕同妹妹卢萍冲到法务部抗议，更每周都去立法院前静坐和发传单长达两年。明明是外界眼中的悍将，卢菁如今受访
时却流著眼泪责怪自己，甚至怀疑“是不是我们太胆小了？”言谈间充斥著帮不上弟弟的无力感。

不过，尽管自觉渺小，她仍不想放弃，“很多人都说‘你们放下了，不要再这样子了。’但是我们觉得说，他死得不清不白，为什么要放下？”卢菁压抑著伤
痛，协助平冤协会救援卢正案，“我每次翻他东西，我很难过。但是（平冤协会）执行长又有新的消息、新的证据、新的方式的时候，我想说去翻那些资料没
有关系，翻过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东西。”她一面痛哭，一面奋力地讲下去，“我觉得还有机会，一定还有机会。”

假如卢正案未来重启再审，将是继江国庆案后又一桩“死后再审”（注14）的案例。罗士翔说，这提醒著大家冤案没有时效——假如判决有误，国家永远都要
面对。他也透露，即使卢正案与那些被告还在狱中的死刑案件不同，救援此案不需要“跟时间赛跑”，平冤团队仍感受到巨大的责任：

“人死不能复生，不管案子怎么进展他都无法重返社会。这件事情是一定的沉重，也相对带给所有参与成员一定的使命感，我们很希望卢正的家人、卢正的姐
姐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卢正无罪。如果不是卢正的姐姐坚信卢正清白，我们今天也不会有机会来讨论卢正案——他带来沉重，也带来使命。”

注1：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00-1、100-2条，讯问被告或询问犯罪嫌疑人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应连续全程录影。这两条法规在1997年12月19日修订，却恰好在卢正到案7天后
（1998.01.23）才生效。

注2：卢正模拟勒杀过程时（1998.01.18深夜–01.19凌晨），警方不断质疑其手法并加以指点。检察官曲鸿煜也曾在讯问时（1998.02.06）质疑凶器不可能是卢正供称的鞋带，“长度、坚韧
度什么都不够，形状也跟这个勒痕不一样。”检警也都曾要求卢正供出共犯，认为此案不可能是一人所为。

注3：刑事警察局鉴定报告（1998.01.21）：胶带上的三枚指纹属于被害人；安全帽、公共电话上的指纹未与特定对象相符；现场4根烟蒂经吸收抑制法检测，1根测出是B型血，另外3根因
DNA量微无法测出结果；被害人身上的毛发因为DNA裂解无法鉴定。

注4：关于本案凶器，高检署法医中心解剖报告指出，“推估致伤物为直径0.4公分之单股索状物”。审理过程中，法院函询法务部法医研究所鞋带能不能作为凶器，该所回答（1998.09.03）0.8

公分的鞋带拉紧后是0.4公分，有可能作为凶器，但电话线亦有可能。

注5：曾重宪在警询笔录（1998.01.20）中表示，他在案发前连续两日（1997.12.17–12.18）都看到U*–6211车辆停在公司对面，当时没看清英文第二码，也不知是卢正的车，但因为车牌与
股东张建成的旧车很像，故叫他一起看。张建成（1998.01.20）则忆及曾重宪说，“那部车子是不是卢正的？卢正的车子怎么会停在我们公司对面？”

注6：经查，最早发现被害人遗体而报案的林姓农夫表示，弃尸地点位于产业道路旁、“山崖下的15公尺处”，且该地只有两户人家居住，平时只有他们会进出（1997.12.19警询笔录）。刑案
现场平面图及其他资料亦显示该地确实偏僻荒凉。

注7：检察官曲鸿煜（1998.02.06）在讯问卢正时说：“你为什么用胶带捆绑她又能够不留下指纹？”“你后来打那一通勒赎的电话 是谁打的⋯⋯不是你的声音，你的声音的话曾重宪听得出来
的⋯⋯跟你的声音也完全不一样”。

注8：被害人遗体情状是参照警方留下的现场勘查笔记及影像。

注9：虽然判决认定被害人死亡时间约为1997.12.18晚上6点、弃尸时间约为晚上8点，但法务部法医研究所当年的认定其实非常宽松，只说死亡时间介于1997.12.18下午5点多–1997.12.19.

下午4点，也表示若有死亡当时的尸斑、尸僵等情形，可较精确研判死亡时间。法医研究所提供给法院的附件更提到，法医昆虫学“往往可准确推估死后期间”。

注10：在台南第五分局因卢正案遭监察院纠正办案违失的隔年，警政署发函给监察院说明后续处置。〈对台南市警察局及所属第五分局侦办被告卢正掳人勒赎案检讨改进报吿书〉
（2003.06.19）：“该局以承办人员侦讯时未严格管制门禁，任令不相关人员出入，显有不当，予刑事组长李进义记过壹次、侦查员林正斌申诫贰次处份。”林正斌是在卢正笔录上签名的员
警，不过，另一位签名的员警吴铭祥与在场陪同的吕寅梁并未受到同等处分。

注11：林正斌的违法失职是否“足以影响原判决”，在法律上仍有争执空间，而平冤协会主张，若当年的员警依法承办此案，卢正应不致做出被视为定罪关键的错误自白，因此林正斌的申诫应可
作为再审事由。

注12：依照“最高检察署办理争议性死刑确定案件审查作业要点”，若检察总长认为有必要，应召开审查会来厘清死刑案件的争议，但截至2024年1月，台湾未有任何案件成功召开审查会。

注13：再审、非常上诉和释宪都是台湾现行的非常救济管道，然而只有再审是针对原判决事实的救济，对厘清有冤无冤最有利。据了解，平冤协会虽不排斥由检察总长为卢正案提起非常上诉，
但他们最期待的发展是由台南高分检检察官向法院声请再审。

注14：江国庆案的定罪和平反都是经由军事审判，假设卢正案未来开启再审且获判无罪，有望成为普通审理程序下第一桩“死后再审无罪”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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